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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科学”流言给人啥启示？
紫菜、粉丝、大米都可以用

塑料制作？坐月子绝不能吹
风？西瓜400天不腐烂，是因为
喷了防腐剂？……近日，北京
市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北京地
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共同发布
2017年度十大“科学”流言榜。
十位院士和专家通过讲道理、
摆数据、做实验等方式现场揭
穿了这些流言真相。

（1月7日《法制晚报》）

析因权威科普环节薄弱

从网络上了解、获取相关知
识、信息已成国民常态，网络传
播快、受众广、虚拟性强等特点，
也使得互联网江湖里时常出现
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现象。这些
流言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抓住
了健康、教育、食品安全等公众
最关心、与大家日常生活和切身
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极容易触
动大家的敏感神经，有的流言、
谣言人们心里明明清楚未必靠
谱，也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
无的态度点击、转发，导致病毒
式传播泛滥。

针对网络上形形色色的
“科普”流言，倘若没有专业知
识做支撑，一般人很难做出正
确判断，尤其是某些涉及民生
领域的不实传言、谣言煞有介
事地引用“权威”，拿所谓“事
实”和“数据”佐证，甚至于“有

图”“有视频”“有真相”，就更容
易让人稀里糊涂、不由自主地
相信了。此类“伪科普”不仅无
益可谈，反而添乱、帮倒忙、害
人不浅。因此，这就提醒大家
对网上未经证实的“科学”流言
要多长个心眼，不能“慌不择
路”“饥不择食”“病急乱投医”，
不能不设防地当传言“二传
手”，以免让自己和朋友圈中了
流言的毒。

不可忽视的是，“科学”流
言之所以有市场，与权威科普
薄弱、乏力不无关系。只有科
学、理性、真实、权威的声音走
在前面，并在“伪科普”网帖出
现之后及时辟谣以正视听，才
能有效减弱、遏制其传播和危
害。因此，要建立常态预警机
制，用科学常识将不实流言掐
灭在萌芽状态；要建立有力应
对机制，官方、权威部门、专家
学者要正面回应，就有关现象
做出科学、可信的解释，让谣言
不攻自破；要发挥辟谣平台的
功能，包括专家释疑、谣言库
等，给广大网民提供自我科普、
自我辟谣的路径。

范子军
观察流言猖獗考验监管

可以说“十大科学流言”榜
的发布，是对科学谎言、科学流
言的一次撕破，让公众看到了

谎言和流言的真面目，从而远
离谎言和流言，不被这些谎言
和流言所欺骗。但是，只有一
个榜单，也还是不够的。榜单
的发布，就像是“动动嘴”，“动
动嘴”是和谎言和流言的一次
赛跑，可是，还需要“动动手”，
也就是说，对于散布虚假科学
的人，需要法律层面的打击，而
不能只是撕破谎言和流言，并
没有进行处罚，只会让监管部
门落在谎言和流言后面，可能
旧的谎言和流言被撕破了，新
的谎言和流言就又出现了。“科
学”流言榜始于2014年，此后每
年都会发布“十大科学流言”，
我们发现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并没有因为“科学”流言榜的出
现，而终止了此类流言蜚语的
传播。

发布虚假科学的人，存在
这样几种情况。一个是想借此
赚取商业利益，靠哗众取宠赚
钱。这是不折不扣的欺骗行
为。“左脑负责语言右脑负责图
像”的科学流言就是这样的性
质，主要目的是开发智力赚钱
的。一个是为了混淆视听，故
意扰乱社会秩序，比如“紫菜、
粉丝、大米都是塑料做的”，是
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为了扰乱社
会秩序而故意编撰出来的。

这种情况下，这些科学流
言蜚语的性质就变了味。这考
验着公众的智商，也考验着监
管部门的执法。对于这种危害

社会的科学流言蜚语，不能只
是让科技部门撕破，不能只是
让老百姓学会识破，还应该用
法律的“手”去打击。借助虚假
科技赚钱的商家要狠狠打击，
故意杜撰科技谣言的人，也应
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允许科技
流言蜚语传播的网络载体，当
然也不能让他们置身事外。

总之，十大科学流言，不能
“只动嘴”，也要“动动手”。撕
破和打击一个都不能少。

郭元鹏
建议科学应对“科学”流言

如果任由“伪科学”泛滥，
代价将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被
消解，社会心态被扭曲，最终从
个体到社会都要为之埋单。为
此，对“科学”流言要科学应对。

首先，对“科学”流言要止于
“教”。科学教育是抵御“科学”
流言的基础，要加强信息化手段
的应用，通过各种主流媒体、新
媒体和自媒体渠道搭建宣传平
台，不断提升科普教育的效果和
质量。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科技
场馆，发挥科学普及的渠道作
用，拓宽展品外延，不断丰富科
学展示、科学实验的演示内容，
开展多样化的教育活动，让科学
普及走入社区，走进学校。只有
放大“高品质”的科学声音，全民
科学素养的“水位”才有可能节

节升高，从而夯实社会抵御“科
学”流言的根基。

其次，对“科学”流言要止
于“智”。一事当前，先问真假，
再断是非，不是凭印象成见去
推波助澜，而是给予事实更多
关注，本身就是理性的回归。
每个人都有认知盲区，不可能
判断所有信息的真伪，这时就
应该有一个底线：未经验证的
信息不要轻易转发，确认是谣
言应在朋友圈里澄清事实。看
到“警惕”“惊爆”多一个心眼，
有点“科学精神”；面对“解密”
“内幕”多打个问号，抱点“怀疑
主义”，“科学”流言的生存空间
就会少些、再少些。

最后，对“科学”流言要止
于“责”。一方面，对于流言制
造者，国家法律应当及时跟进，
不但要让其接受社会道德与责
任的拷问，严重者甚至还要让
其面临法律的制裁。另一方
面，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
自媒体，应该有着“媒体责
任”。你的态度，决定流言的出
路。再小的个体，也应有自己
的信用；再变幻的空间，也应有
文明的法则。坚持求真务实、
谨言慎行的科学精神，不做流
言的传播者，每一个负责任的
网民都能成为“流言终结者”。
如此，才能让公众不仅要对自
己的言论负责，同时也要对自
己传播的言论负责。

（摘自央广网）

否定职业打假不妨鼓励职业举报
职业打假人江小华（化名）带着公证

员购买10箱茅台，总价为5.7万元。后经
厂家鉴定，上述茅台酒为假冒产品。江小
华随即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返还购物款
5.7万元，10倍赔偿57万元，承担公证
费。法院审理后认为，购买者为职业打假
人而非消费者，故判决被告退还货款5.7
万元，支付公证费2500元，驳回原告10倍
索赔诉求。购买者上诉后，二审法院认
为，职业打假人以法院为工具，浪费司法
资源，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近年来，职业打假人带来的争议可谓
不小，有些职业打假人的确在一定意义上
浪费了行政、司法资源，又没有起到净化
商品市场的作用。因而，否定职业打假人
的索赔有一定道理，但不宜忽视其存在的
客观意义。全盘否定职业打假人，不妨为
其打开另外一扇窗，变职业打假为职业举
报。

职业打假人的群体兴起，主要源于
商品市场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以及普
通商品假一赔三、食品药品假一赔十的
规定。特别是，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特定
情形下，在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知假买
假的，仍可获得赔偿。这激起了打假者

的热情，并导致职业打假人群体越来越
大。但遗憾的是，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
品并未因此得到明显遏制，消费环境也
未得到显著改善。

主要原因在于，基于成本、技术、专业
性等打假难度考量，职业打假人更愿意投

机取巧，揪住广告语、标签等细枝末节问
题索赔牟利，而非是针对产品质量问题进
行的打假。从这方面讲，职业打假人没有
发挥出应有的“净化市场”作用。正因如
此，这个群体也渐渐失去了信赖他们的
“群众基础”和诉求被支持的法理支撑。

如新闻报道中带着公证员购买10
箱茅台的职业打假人，显然带有明显的
牟利性、经营性，驳回以知假买假为业
的“经营者”的10倍赔偿诉求，不存在法
理障碍。

但是，也不能因此一味抹杀职业打
假的特殊意义。消费者与商家的博弈本
来就不对等，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的消
费者往往受限于技术、时间、金钱等因
素，大多不和商家较真。而职业打假客
观上提高了商家的违法成本。因此，正
是因为职业打假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现
实性，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否定职业
打假的时候，不妨将其作为类似于“赏金
猎人”的职业举报人对待。

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划定职业举报
人的行为和业务边界，如规定其仅可在
商品质量问题和明显欺诈问题方面，享
有假一赔十的索赔权或有偿举报权。要
推动其转型发展，如令其指导普通消费
者索赔，为监管部门提供线索，帮助正规
商家打假等。其实，在食品药品和环保
领域，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重奖举报人
的制度，期待在打假方面，职业举报人的
相关制度也能跟上。

□ 史洪举


